关于申报2017年度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的通知
教师〔2016〕742号

河南省教育厅
关于申报2017年度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教师〔2011〕6号）精神，现将2017年度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别
　　1．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包括重点项目（含委托项目）、一般项目和指导性立项项目。

　　2．重点项目研究期限为2年，一般项目和指导性立项项目研究期限为1年。

　　二、申报要求
　　（一）人员要求

　　1．项目负责人必须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有较高的教师教育理论素养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有较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其中，重点项目负责人要求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项目负责人必须是该课题实施全过程的真正组织者和指导者，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挂名或不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的人员不得作为课题负责人申请研究课题。同时，项目负责人在相关领域要有一定的研究积累，并按要求参加省教育厅组织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和最终研究成果评议会，汇报课题研究成果。

　　3．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只能主持申报1个项目。作为主要参加者原则上不能超过2个项目。已承担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在规定周期内尚未结项者，原则上不得申报新的课题。

　　4．高等院校实施“双导师制”中聘请的具有高级职称的中小学一线教师，可以作为课题主持人进行申报。支持和鼓励高等学校、中小学一线教师和县级教师培训机构教师、教研员、教育科研人员联合申报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

　　5．项目组成员不超过8人（含负责人），同时必须有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教研员或教师进修学校教师、从事基础教育管理的人员参与，比例不少于40%。

　　（二）研究要求

　　1．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立项范围主要指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职前培养、新入职教育和职后的专业发展以及高等师范教育服务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相关领域开展研究，不在上述范围者将不予立项。

　　2.项目负责人要如实填写申请材料，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凡在申请中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并查实后，除取消项目申请资格外，并对有关责任人给予通报批评。

　　3．课题研究强化实践的价值取向，着力解决实践问题，必须紧扣所研究的课题内容，有系统翔实的文献综述，有科学、可行的研究路线和技术方案，重点突出，难点明确，创新点清晰，按时呈报研究成果，确保成果质量。

　　4.各高校在组织申报时，要严把质量关，规范申报材料，提高课题质量，要认真审核申请书的内容，特别是严格审核申报资格、选题和论证的科学性及可行性、课题组的研究实力和必备条件等，并签署明确意见，确保申报质量；要根据本校的学科优势，以当前我国、我省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聚焦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突出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体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三、经费支持
　　1．对省财政直供经费的高等学校，省教育厅给予课题研究专项经费资助，经审查批准立项的重点项目每项资助3万元，一般项目每项资助8000元，高校按1:1比例配套项目资金。指导性立项项目由课题项目组自筹经费。委托课题将根据全省教师教育改革任务和教师教育领域关键、薄弱环节寻求突破情况下达。

　　2．鉴于现有财政体制和财政供给渠道，非省财政直供高等学校，要争取当地财政部门的支持，并加大对教师教育改革课题经费的投入，对于评审立项的各项课题，研究经费由承担单位或同级财政主管部门解决。

　　四、立项程序
　　课题的申报、评审、立项及结项等均参照《河南省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程序如下：

　　1、培育组建。通过教育类课程教师培训计划、创新实验区计划，高等院校教师和普通中小学校、幼儿园和基础教育教研室、教师进修学校教师相结合，组建科研团队。

　　2、团队申报。以团队形式，自愿进行申报，申报选题要立足省情、校情，突出解决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和教师教育领域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3、评审认定。教育厅组织评审专家评审、认定一批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课题。

　　4、合作研究。在项目负责人主持下，科研团队根据批准立项的课题，按项目申请书约定的研究内容进行研究。

　　5、绩效评价。立项项目须按规定报送课题研究进展；课题结项时，教育厅组织专家对项目研究成效进行评估。

　　6、结项奖励。根据绩效评价意见，对优秀课题成果，进行奖励；对合格课题成果，予以结项；对不合格课题，不予结项。

　　五、成果形式
　　成果形式为论文、专著或研究报告，部分成果择优论证后直接应用于实践。

　　六、申报方法及时间
　　此次申报工作使用“河南省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管理系统”完成电子数据的采集和报送。

　　系统网址为http://jsjy.haedu.gov.cn，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一）各申报人员自行登录系统，根据系统提示要求，认真注册个人信息，准确填写并在线提交《河南省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立项申请书》（《申请书》模板需在申报系统下载）。

　　（二）各高校负责对申请者的资格和申报的课题进行初审，并按照分配限额（见附件1）择优向教育厅推荐。各高校系统管理账号、密码沿用去年的，如有遗忘请联系河南省教育厅信息中心。

　　（三）本次项目网络申报截止日期为2016年9月30日，申报单位须在此之前对本单位所申报的材料进行在线审核确认，并将以下材料报省教育厅师范处。

　　1、《河南省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立项申请书》、《河南省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申报汇总表》（含电子版）和校级立项文件（各1份）。

　　2、相关证明材料：项目主持人和主要参加人员近三年内教育教学改革方面的主要成果，包括与项目有关方面的获奖证书复印件，正式出版的著作或发表的论文复印件（各1份，按序装订成册并装袋，每袋限装一个项目的材料，袋子的正反面分别粘贴项目申请书封面和袋内材料目录）。

　　所有申报材料不再退还，请自行留底（邮寄请用中国邮政EMS）。

　　联系人：省教育厅师范处  吕  康

　　联系电话：0371-69691798

　　电子信箱：24295376@163.com

　　附件：1.河南省2017年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申报限额

　      　2.河南省2017年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申报汇总表
　　河南省教育厅

　　2016年9月6日

附件1  

河南省2017年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申报限额
	高 等 学 校
	申报限额

	
	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

	河南大学
	10
	20

	河南师范大学
	10
	20

	信阳师范学院
	8
	17

	安阳师范学院
	6
	14

	南阳师范学院
	6
	14

	洛阳师范学院
	6
	14

	商丘师范学院
	6
	14

	周口师范学院
	6
	14

	郑州师范学院
	6
	14

	河南科技学院
	4
	11

	许昌学院
	4
	11

	河南教育学院
	4
	11

	其他举办有教师教育专业的普通本科院校
	3
	7

	其他举办有教师教育专业的普通专科院校
	2
	6

	其他举办有教师教育专业的成人高校和独立学院
	1
	4


